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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
广东等地，频频掀起业主要求自主管
理维修资金的热潮。如从今年开始，
长沙、深圳等城市计划由业委会自行
管理维修资金的试点；在南京江宁区，
一年来已有20个小区先后成立业主委
员会，并成功实现了“活期转定期”，将
利息的支配权掌握在了业主手中。

尽管如此，许多小区在申请自主
管理维修资金的过程中仍遭遇到各种
障碍。

“恒安嘉园小区为了申请维修资
金二级账户，以实现业主自身的监管，
需上报的申请材料多达 16 项，还要多
次召开业主大会以取得三分之二业主
同意，耗时足足一年半。”李军红说。

李建丽说：“活期存款与 5 年定期
存款差距 10 倍以上，不同银行的利率
也不同。通过科学配比，是可以产生
较大收益的。不过，这种方式，既可

能对住户有利，也有可能滋生腐败，
因此，针对维修资金应引入年度审计
管理。”

许多专家认为，建设部门与财政
部门既是资金的代管部门，又是监督
部门，集运动员与裁判员于一身，在管
理机制上存在巨大漏洞。

“行政过度干预阻碍了业主自主
管理，政府部门应尊重业主自治，弱化
行政干预，简化程序，让投资方式多样
化。”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智慧说，我
国现行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
法》仅为部门规章，未能上升为行政法
规，缺乏强制性和约束力，在法律效
力、执行主体、执行程序等方面均存在
缺陷。

“设定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的初衷
是为了保护业主利益，但在现实运行
中反而成了阻碍资金申请使用的程
序。”陈小成也认为，人大应尽快针对

维修资金制度进行立法，把维修资金
的管理权限交还其真正的主人——业
主。“现有的维修资金管理制度急需改
革，不妨学习国外做法——交由专业
第三方基金会打理，政府只需制定好
规则，当好监督者即可。”

专家认为，如仍选择由政府统一
管理资金方式，就需改革现有制度，解
决简化程序、降低门槛、保值增值、完
善问责机制等问题。

“维修资金管理不规范，管理模
式不统一，资金使用不够公开透明，
甚至存在挪用情况，制约了资金作用
的充分发挥，侵害了资金所有人的合
法权益。”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
副司长王玉平公开表示，“在建立健
全各项制度的同时要抓好维修资金
的清理工作，坚决查处挪用行为，追
缴挪用资金，维护资金所有人的合法
权益。”

全国5000亿元住宅维修资金真在“沉睡”吗？

住宅维修资金去哪儿了？

郑州晚报记者 马健 图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业主在购房时需强制
缴纳的。根据规定，维修金是当地住宅建筑安
装工程每平方米造价的5%~8%。如此庞大的
一笔钱本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越来越多的
业主发现，资金交由政府部门代管后，往往石沉
大海，不知所终。

南京市江宁区恒安嘉园1088户家庭2006
年入住，共缴维修资金1097万元。很多居民
困惑，这笔一直由区住建局代管的钱在这些
年共产生多少利息？几番交涉，区住建局答
复：小区居民拥有活期利息35.7万元。

但小区业委会副主任的李军红在为小区
办理“活转定”时却了解到，从 2006 年开始，
江宁区住建局就已将这笔钱转为 1 年期定期
存款，但支付到业主个人账户的却是“活期”
利息。这笔钱至少产生了 329 万元的利息，
其中包括293.5万元“1年定期”利息。“多次追
问，住建局的人私下告诉我，这293.5万元，业
主没有资格用。”

江宁区住建局有关负责人称，定期与活
期的“利差”客观存在，早先确实没有向业主
公布，但去年已向业主代表提供相关材料。
利息一部分上缴财政，另一部分则用于办公
经费的支出。“按 2008 年以前的地方相关规
定，代管单位每年可以从增值收益中提取2%
左右的管理费用，现在已停止提取。”

“即使按‘2%’计算管理费，需要 293.5 万
元吗？”部分小区业主质疑：代管部门以收管理
费为由偷存定期，侵犯了业主的知情权。

“存定期产生的利息还在业主账户上。”区
住建局相关负责人称不存在挪用。“数字还显示
在公共账户上，但住建局从未明确这笔利息属于
业主，甚至私下说这笔钱业主已不可能要回去。”
业主们想不通。记者就此事咨询南京市住建委
时，相关负责人还没听完记者的话就表示，当
前维修资金问题太敏感，相关信息无法公布。

无独有偶，在维修资金问题引发关注后，
北京、上海、广东等多个城市的不少小区，都
有业主代表向代管部门申请查询资金账户情
况。但是，想摸清这些住房“养老金”实际产
生了多少利息困难重重。

按国家相关规定，为确保安全，代
管部门处理维修资金只有两种方式：
存银行或买国债。但对这样一大笔多
年后才会启用的资金，代管部门既不
愿去买国债，也不愿去存利率较高的
定期存款，而是普遍选择了利息最低
的“活期存款”。

“对银行来说，当然欢迎活期存
款。既可少付利息，又能随时调动大
笔资金。”有熟悉银行业务的内部人士
称，“代管单位并不糊涂，因为维修资
金是各大银行争抢的对象，可利用手
中的选择权从中渔利。有代管单位将
多数钱存在小银行，因为相对于其他
商业银行，小银行的利息和吸储返还
比例比较高。”

这位业内人士直言：“维修资金背

后有着庞大的利益链条，开发商、银
行、证券公司、有关部门……谁都想分
一杯羹，维修资金通过各种方式沦为
某些利益集团的‘自动提款机’。”

——炒股。 2009 年，因挪用公
款、受贿两罪，北京住房资金管理中
心矿务局分中心原主任范子林被法
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6年。据查，范
子林伙同下属先后挪用400万元维修
资金，借给证券公司炒股，盈利 23 万
元。庭审时，范子林辩称“自己是在
为单位创收”。

——挪用。2013 年，南京江宁区
百家湖花园小区业委会在办理维修资
金“活转定”手续时发现，有 233 户的
维修资金被开发商挪用，无法在住建
局信息系统找到缴纳记录。最终，开

发商承认收了166户的维修资金但未
上缴房管部门，并补缴 233 万元维修
资金。

——委托理财。2009 年，浙江宁
波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的两名官员被
当地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玩忽职守
罪起诉。据查，该管理中心与天一证
券擅自挪用协议到期的两亿多元国
债，继续进行“国债回购”。2008年，天
一证券宣告破产，2.06 亿元维修资金
本金全部损失。

“我国的维修资金缺乏管理和运
作，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十分严重。”佛山
市政协委员李建丽说，长期以来，这些
巨额资金的管理、使用不透明，财政和
审计部门缺乏监督，易成为一些部门和
个人的寻租工具。

维修资金变身“寻租工具”明存“活期”暗存“定期”
数百万元利差被私吞

据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物业
维修资金研究专业委员会
的不完全统计，自 1998
年实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管理办法至今，我国收缴
的维修资金在5000亿元
左右。
近年来，随着许多建筑逐
渐进入“中年维修期”和
“老年危房期”，急需启用
维修资金。但这笔钱因申
请手续繁琐、过程艰难，被
称为“沉睡”的资金。
不过，记者近期追踪这笔
钱的流向发现，实际上，这
笔巨款并没有真正“沉
睡”，它们不仅通过“钱生
钱”悄然增加，而且部分还
沦为某些利益部门的“生
财工具”。
据新华社电


